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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性公告 

出售麥當勞中國大陸和香港業務之剩餘權益及相關股東借款 

 
本公告是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股份」或「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作

出的自願公告。 

出售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及二零一七年八月四日之關於本公司收購麥當勞中國大

陸和香港業務之公告，以及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之關於本公司出售麥當勞中國大陸和香港

業務之控制權益及相關股東借款之公告。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信股份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與 Trustar Fast Food Holdings 
Limited（「買方」），一家由信宸資本合夥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一般合夥人的新設立基

金全資持有的公司，訂立股份購買協議（「協議」），據此，中信股份同意出售且買方同意購買

Fast Food Holdings Limited（「FFHL」）19.23%之股權，買方亦將承擔價值約為 0.74 億美元的

未償還股東貸款（「出售」）。出售之總代價為 4.303 億美元。 
 
於本公告日，中信股份間接持有 FFHL 19.23%之股權，而 FFHL直接持有 Grand Foods Holdings 
Limited（「GFHL」），即持有麥當勞中國大陸和香港業務之公司 52%之股權。 
 
於出售完成後，中信股份將不再持有 FFHL 之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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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的原因及裨益  
 
本次出售乃基於本集團業務發展策略，為本集團提供良好投資回報，符合本集團利益。預計

本次出售不會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關於麥當勞中國大陸和香港業務 
 
麥當勞中國大陸和香港業務包括內地、香港及澳門的麥當勞餐廳的經營和管理。 
 

由於出售交割以若干先決條件的滿足（或豁免，如適用）為前提，出售可能會或可能不會繼

續，建議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奚國華 

 

香港，2024 年 10 月 21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為奚國華先生（董事長）、張文武先生、劉正均先生及王國權
先生；本公司非執行董事為于洋女士、張麟先生、李艺女士、岳學鯤先生、楊小平先生、     
穆國新先生及李子民先生；及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梁定邦     
先生、科爾先生、田川利一先生及陳玉宇先生。 


